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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5 年 7 月 23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海南自贸港将于 2025 年 12月 18 日启动封关。

自 2020 年 6 月国务院发布《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以来，海南自贸港在 5 年间相继推出一系列政

策，旨在推动自贸港的建设和发展，为全岛封关的政策制度体系建立打好基础。 

海南自贸港“封关”是指将海南岛全岛建成一个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施以“‘一线’放开、‘二线’管

住、岛内自由”为基本特征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制度。“一线”放开，就是将海南自贸港与我国关境外其

他国家和地区之间作为“一线”，实施一系列自由便利进出举措；“二线”管住，就是将海南自贸港与内

地之间作为“二线”，针对“一线”放开的内容实施精准管理；岛内自由，就是在海南自贸港内，各类要

素可以相对自由流通。 

为配合海南自贸港 2025 年 12月 18 日正式启动封关，商务部、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期密集发布

了相关政策如下 1： 

 《海南自由贸易港禁止、限制进出口货物、物品清单》 
 《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货物进出“一线”、“二线”及在岛内流通税收政策的通知》 
 《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进口征税商品目录的通知》 
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加工增值免关税货物税收征管暂行办法》，及其配套的 
 《海南自由贸易港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项下海南自产货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 

这些政策在全力冲刺封关运作的关键时期，显示了中国政府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为

优化海南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 本期的《中国税务/商务新知》将整合这些新政策的主要内容，从海关监管

和税收征管层面分析新政策对企业的影响，并分享我们的观察。 

详细内容 

零关税政策的扩大实施 

货物贸易“零关税”是中国“十四五”规划期间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要政策，旨在通过分阶段实

施关税减免，促进贸易自由化便利化。“零关税”具体是指海关对海南自由贸易港从境外经“一线”进口

的货物和物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并免于实施常规监管。在全岛封关运作前，海南自贸

港“零关税”政策目前通过三个清单实施管理，具体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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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现行“零关税”政策 免征范围 

自用生产设备 企业自用的生产设备实施“零关税”负面清单管理 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 

交通工具及游艇 对岛内用于交通运输、旅游业的船舶、航空器等交通工具，
还有游艇，实行“零关税”的正面清单管理 

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 

原辅料 对于岛内用于生产自用或者是开展“两头在外”模式的出口
加工所消耗的原辅料，实施“零关税”正面清单管理 

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 

全岛封关后，将有三个方面的明显变化： 

一是“零关税”商品覆盖面显著提高。全岛封关运作以后，进口“零关税”商品将实行负面清单管理，由《海南自由贸易港

进口征税商品目录》取代此前的“零关税”商品正面清单。“零关税”商品范围将由目前的 1900 个税目扩大至约 6600 个

税目，约占全部商品税目的 74%，这比封关前提高了近 53%。尤其是新增商品如机器设备、检测仪器等，显著提高了开放

的范围和水平。例如，封关前仅允许在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内注册并通过认定的企业进口享受零关税政策的医

疗器械也将进一步放开。 

二是享受优惠的主体（“享惠主体”）范围也明显扩大。目前，进口“零关税”政策仅适用于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登记注册的

独立法人企业、事业单位，全岛封关运作之后，各类企业、事业单位以及科技类、教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只要在海南自由

贸易港登记注册，且未被纳入经营（活动）异常名录、海关失信企业名单、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有实际进口需求均可自愿申

报享惠主体资格，享受零关税政策。 

三是政策的限制条件进一步放宽。封关运作以后，进口“零关税”商品及其加工制成品不再局限于企业自用，可以在享惠主

体间自由流通（如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内加工制造的货物及其加工制成品在岛内发生转让），免于补缴进口税收。 

本次发布的新政策将推动贸易便利化，鼓励企业在海南自贸港的生产、加工和销售的整个产业链环节，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形

态。在征税目录上现有的消费品品类，现阶段仍然可以通过现有的免税销售渠道实现免税销售。 

需注意： 

1. “零关税”货物如属于以下四类措施货物，即：关税配额管理，贸易救济措施，中止关税减让义务、加征关税措施，为

征收报复性关税而实施加征关税措施（加征关税均获得排除的除外）的，经“一线”进口时，仍然按照国家统一规定执

行四类措施。 

2. “零关税”进口货物需要设立海关电子账册，海关将运用信息化、智能化手段实施管理，不按特定减免税货物办理相关

海关手续，并根据需要开展稽查、核查。  

3. 对于进口征税商品目录以外的货物，享惠主体可适用“零关税”政策；但非享惠主体则不适用。  

4. 享惠主体自愿缴纳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或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的，可向海关提出申请。主动放

弃货物“零关税”进口资格后，12 个月内不得再次申请同类货物“零关税”进口。我们理解保留此选项是为了让享惠

主体后续销售给非享惠主体时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可以用来抵扣前道缴纳的海关环节的进口增值税，在增值税处理上形

成了闭环。 

选择 1：免征进口关

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

消费税（“零关税”） 
选择 2：向海关申请自

愿缴纳进口关税、进口

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 
 

照章征收进

口关税、进

口环节增值

税和消费税 

海南自贸港 

中国境外 

进口“征税

商品目录”

以外的货物 

进口“征税

商品目录”

内的货物 

进口货物（现行保税、

减免税进口货物外） 

照章征收进

口关税、进

口环节增值

税和消费税 

享惠主体 非享惠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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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的深化 

加工增值货物内销免关税政策是指，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内鼓励类产业（包括《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中的

鼓励类产业、《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2022 年版）》中的产业和海南自由贸易港新增鼓励类产业）企业生产的含进口料

件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加工增值达到或超过 30%的货物，从海南自由贸易港进入内地免征进口关税，照章征收进口环节增值

税和消费税。该政策于 2021 年 7 月试点实施以来进行了多次优化调整。 

最新颁布的《海南自贸港加工增值免关税货物税收征管暂行办法》在原来仅适用于特定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试点，扩大到了

覆盖海南全岛，取消地区限制，并且放宽了企业门槛，取消鼓励类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 60%以上的要求，纳

入“零关税”进口货物以及岛内自产货物的增值价值，岛内不同企业开展的加工环节可以累计，使更多企业可享惠。此外新

政策也出台了配套税收征管细则（如加工增值申报流程、风险稽查机制等），形成完整制度体系， 标志着加工增值政策进

入“普惠制”新阶段。 

新出台的《海南自贸港加工增值免关税货物税收征管暂行办法》在政策细节上进行了显著优化： 

优化方向 封关前试点政策 封关后政策 核心影响 

享惠门槛 要求企业鼓励类收入占比不
低于 60% 

取消收入占比，仅需要为鼓励
类企业 

扩大享惠企业范围 

进口零关税料件范围 仅限保税货物 新增“零关税”货物 料件来源更灵活 

加工增值计算 售价超过进口料件和境内区
外采购料件的增值部分 

海南自产货物价值也计入增值
部分 

企业更容易达到 30%的门槛 

增值累计规则 仅限单一企业内部或洋浦保
税港区内深加工结转总体增
值累计 

允许全岛上下游企业间增值累
计 

鼓励产业链协作，延伸产业集群 

微小加工认定 未明确界定 新增掺混、贴标等微小加工不
享惠条款 

防止政策套利，强化实质性加工
要求 

需留意的是，在上述“加工增值计算”提及的“海南自产货物”的认定仍然以“完全获得”为主要依据，主要为海南种植、

养殖、捕获的农产品及开采的矿物，仍然以第一产业为主，对于以轻重工业产品为主的制造行业企业，在加工增值的计算中，

海南原产的适用度不是十分明显，但是为海南本土产品开辟了“绿色通道”。 

案例说明：化妆品精华液生产 

假设一瓶精华液成本构成如下：进口活性成分 100 元, 境内采购物料 40 元,海南自产植物提取液 30 元。 

 情形一：封关前企业在单一加工环节后出区内销价格 180 元。 
 情形二（封关后各企业分工）：A 企业进口活性成分 100 元，加工后以 120 元转售给 B 企业；B 企业加入海南自产植物

提取液 30 元，加工后以 160 元转售给 C 企业；C 企业购买其他境内物料等 40 元，制成产成品以 210 元销往内地。 

情形二（封关后各企业）分工流程示意图： 

售价 160 元 售价 120 元 

内销价格 210 元 其他境内物料 40 元 

海南自产植物提取液 30 元 

进口活性成分 100 元 

A B C 海南自贸

内地其他城市 

中国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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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形一：封关前试点政策 情形二：封关后政策 

加工程序 企业需独立完成全部加工并且销售
到境内区外。 

分工流程： 
A 企业进口活性成分 100 元，加工后以 120 元
转售给 B 企业； 
B 企业加入海南自产植物提取液 30 元，加工
后以 160 元转售给 C 企业；  
C 企业购买其他境内物料等 40 元，制成产成
品以 210 元销往内地 

增值率计算= 〔（货物内销价
格-∑进口料件价格-∑境内采购
料件价格）/（∑进口料件价格
+∑境内采购料件价格）〕 

增值率=[ 180 - （100+40）]/
（100+40）= 28.57% 

按照新规，海南自产货物可从境内料件成本中
扣除，增值率计算为： 
[210- （100+40-30）]/（100+40）=100/140 
= 71.42% 

是否适用优惠政策 增值率小于 30%，该企业内销无法
适用优惠政策。 

达到 30%的增值率要求，C 企业内销可以适
用优惠政策。 

海南现行的其他税收优惠政策 

除了关税和海关监管等优惠政策，海南现行的核心税收优惠政策还包括企业所得税税率 15%、新增境外直接投资免税，以

及个人所得税优惠税率 15%等。 

在 7 月 23 日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解释，全岛封关运作后，财政部将结合自由贸易港建设实际和推进

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需要，继续深化税制改革，确保政策力度持续提升，政策红利不断释放。其中，将继续落实好企业所得

税和个人所得税现行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符合自由贸易港建设需要的高端人才和优质企业落地海南，助力自由贸易港发展。 

海南自贸港现行有效实施的企业所得税及个人所得税相关的优惠政策汇总如下，我们也期待海南自贸港税制改革继续推进、

持续深化，实现更加开放的税收政策体系，完成区域普惠型税收优惠政策落地。尤其新增境外直接投资免税政策，契合当前

企业出海趋势，值得企业关注，普华永道税务团队亦为不少企业在成功运用相关政策上提供了相关的咨询与落地服务。 

税种 适用主体 优惠政策 有效期至 

企业所得税 

对注册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并实
质性运营的鼓励类产业企业 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2027 年 12 月 31 日 

对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设立的旅
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
产业企业 

新增境外直接投资取得的所得，免征企业所
得税 2027 年 12 月 31 日 

对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设立的企
业 

符合条件的资本性支出，允许在支出发生当
期一次性税前扣除或加速折旧或摊销 2027 年 12 月 31 日 

个人所得税 

对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工作的高
端人才和紧缺人才累计居住
183 天（航空、航运、海洋油
气勘探人才除外） 

其综合所得、经营所得的个人所得税实际税
负超过 15%的部分，予以免征 2027 年 12 月 31 日 

注意要点 

最近一段时间颁布的海南自贸港最新政策主要集中在海关政策，暂未涵盖《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提及的企业所

得税 15%的负面清单以及销售税制度改革。需注意在“加工增值 30%”政策上虽取消对企业鼓励类产业收入占比超过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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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但对于企业所得税相关优惠政策，如 15%优惠税率政策的享受上应遵循现有政策（以鼓励类产业为主营业务收入，

且其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 60%以上）的要求。 

海南封关时间点的确定，以及中央和海南政府陆续出台落地海南自贸港的配套优惠政策将对一系列产业带来积极的作用，

例如，企业生产设备、零配件免征关税，将大幅降低高端制造（如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的投产成本。进口

货物在海南加工增值超 30%进入内地免征关税，可以使如农产品加工、医疗器械、精密仪器组装等企业受益。同时贸易企

业亦可以依托“一线放开”政策开展转口贸易、保税仓储。 

除了税收体系以外，海南自由贸易港还有众多制度创新和优势也值得关注和运用好，例如：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俗称

“EF 账户”）政策为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提供跨境资金结算、汇兑、投融资等金融服务便利；早前公布的《海南自由贸易

港跨境资产管理试点业务实施细则》为境外投资者投资境内市场提供了探索新渠道；近日出台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外商投

资条例》旨在促进外商投资、保护投资者权益并优化营商环境，将进一步开放外资对服务业的准入。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企业应密切关注政策动态，加强政策理解，抢抓机遇，把握新一轮开放红利。

而有意投资海南的企业和投资者也欢迎和普华永道的专业团队保持沟通，普华永道将持续关注海南自贸港的财税和投资政

策的新发展，并及时与您分享有关洞察。 

注释 

1. 《海南自由贸易港禁止、限制进出口货物、物品清单》，参见 
https://www.mofcom.gov.cn/zwgk/zcfb/art/2025/art_1209b5326bbd45ebb12b1e4e702fbdae.html 

《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货物进出“一线”、“二线”及在岛内流通税收政策的通知》，参见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507/content_7033408.htm 

《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进口征税商品目录的通知》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507/content_7033415.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加工增值免关税货物税收征管暂行办法》，参见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7/6638497/index.html 

《海南自由贸易港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项下海南自产货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参见 
https://en.hainan.gov.cn/hainan/szfbgtwj/202507/34db38ab60e9494296ff974330cf029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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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507/content_7033408.htm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507/content_7033415.htm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7/6638497/index.html
https://en.hainan.gov.cn/hainan/szfbgtwj/202507/34db38ab60e9494296ff974330cf029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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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为了更深入讨论本刊物所提及的问题对您业务可带来的影响，请联系： 
 

 

倪智敏 
普华永道中国南部及香港地区税务主管合伙人 
+852 2289 5616 
jeremy.cm.ngai@hk.pwc.com 
 

张智营 
普华永道中国南部税务分歧协调服务主管合伙人 
+86 (20) 3819 2187 
calvin.zhang@cn.pwc.com 

王舜宜 
普华永道中国南部税务市场主管合伙人 
+86 (755) 8261 8267 
rebecca.s.wong@hk.pwc.com 
 
李铭 
普华永道中国税务及商务咨询合伙人 
+86 (20) 3819 2563 
dave.m.li@hk.pwc.com 
 

吴刚 
普华永道中国国际贸易管理服务合伙人 
+86 (755) 8261 8891 
ryan.ga.wu@cn.pwc.com  

 

原遵华 
普华永道中国税务主管合伙人 
+86 (21) 2323 3495 
jeff.yuan@cn.pwc.com 
 

郭鹏 
普华永道中国税务市场主管合伙人 
+86 (10) 6533 3415 
p.guo@cn.pw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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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所称的中国指中国内地，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 

本刊物中的信息仅供一般参考之用，而不可视为详尽的说明。相关法律的适用和影响可能因个案所涉的具体事实而有所不同。在有所举措前，请确保向您

的普华永道客户服务团队或其他税务顾问获取针对您具体情况的专业意见。本刊物中的内容是根据当日有效的法律及可获得的资料于 2025 年 8 月 8 日编

制而成的。 

这份中国税务/商务新知由普华永道中国税收政策服务编制。普华永道中国税收政策服务是由富经验的税务专家所组成的团队。团队致力搜集、研究并分析

中国内地、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现有和演变中的税务及相关商务政策，目的是协助普华永道税务部专业人员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并通过与有关的税务和其它

政策机关、学院、工商业界、专业团体、及对我们的专业知识感兴趣的人士分享交流，以保持我们在税务专业知识领域的领导地位。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 

马龙 
电话: +86 (10) 6533 3103 
long.ma@cn.pwc.com 
 
有关最新商业问题的解决方案，欢迎浏览普华永道／罗兵咸永道之网页：http://www.pwccn.com 或 http://www.pwc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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